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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贾浅浅以屎尿屁的文风、以一己之力把文坛搅

得乌烟瘴气、在文坛掀起惊涛骇浪，让作协破防，让“二

代”之名重新定义，不能不说其破坏力之强空前绝后、

前所未有。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中国的这句老

俗话还真没错。自从“二代”一词被赋予特殊含义之后，

狂放任性地迅速走红大江南北，成了流行新概念。于是，

各种各样的“二代”像浇了大粪的庄稼一样，便如雨后春

笋般层出不穷，如“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甚至还

有“穷二代”“农二代”等等。

其实，做“二代”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二代”。

如果硬要为时下的年轻人贴标签的话，几乎人人都是

“二代”。最起码，在父辈面前，咱们都是“二代”。但是，

“文二代”，好像不那么名正言顺。如果智慧和才气能遗

传，像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托尔斯泰、雨果等科学家和

文坛巨匠们，他们的后代是不是得上天呀。

既然拼爹，那就要拼得像模像样、拼得理直气壮，

好歹以作品说话，不能拿屎尿屁来糊弄人。如此看来，

贾浅浅背后的实力一点不浅。

难怪官方评价贾浅浅的作品是：或可自赏，莫付流

觞？

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自己看看就得了，别再往外

传了啊。个人理解，更深层的意思是，丢不起那人。说实

话，她这样的文字，恐怕连小学生都要摇头。

有网友说，不小心看了她的诗，至今吃不下饭。深

以为然。她是站在父亲这个巨人的肩膀上，把父亲用一

生的时光所筑起的文学高台，被自己的几首短诗就给

压塌了一大截。

文学可以世袭？写作可以通过遗传来获得？从生物

学上来说，似乎没有给出足够的证据。所以，群众的眼

睛是雪亮的。针对这一回，众口难调的咱们的群众真是

太团结、太一致、太可爱了。试想，如果大家都装作看不

见、对此现象再不猛烈批评，那么，文学的美好和庄重，

是不是将瓦解冰消、荡然无存？

“富二代”“官二代”和“星二代”似乎大多声誉不太

好，不出名则罢，一出名多是负面消息，不是飙车，就是

跋扈，就是萝卜招聘。这样的“二代”，原本处于社会的

高位，作妖作的动静大了，难免就显得扎眼，他们敢做

点滴坏事，被人认出来的机率就很高。哪像我等平头老

百姓，别说做像他们那样的坏事难出名，就是做了好

事，也不见得有人能认得你。

“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农二代”……各种

“二代”的出现，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呈现，承载着人们

的种种焦虑，也逐渐成为人们看待个别“二代”时先入

为主的印象。

有道是英雄莫问出处，但在当今社会，身世、背景却

成为如今年轻人摆脱不掉的桎梏。“老子英雄儿好汉，老

子狗熊儿笨蛋”是既定俗成的社会原则。老子牛了，子女

沾光，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不幸的是，即使那些被冠以

“某二代”的年轻人取得一些成绩，一般也都名正言顺地

被归咎于托庇了老子的福荫。至于那些真正沾了老子光

的“二代”们，我们除了摇头，还能说些什么呢？

与父辈相比，如今的“二代”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复

杂的时代。一方面，他们享受着更便利的科技，更通达

的信息，可以更好地“睁眼看世界”。但另一方面，高居

不下的物价、房价，激烈的职场竞争，都让他们中的大

多数难以轻松潇洒闯世界。在此情形下，有人不得不仰

赖父辈的荫庇，渐渐丧失了拼搏、创新的动力。如此背

景之下，年轻一辈自然难出佳话，即便产生一个可能的

佳话，也会立马招致社会的重重质疑。

对贾浅浅来说，“文二代”身份或许是一把“双刃

剑”，是加持，也是桎梏。因为这一身份，她自身的学术

成果与作品品质，必将会接受更广泛的关注和更严苛

的评价，这是她必须承受的东西。

借“贾平凹之女”身份发挥并非不可，但不能没有

边界。抛头露面、金光闪闪、大咖站台……身为“文二

代”，她估计是没有明白“趋名趋利趋静”的意义，更没有

明白靠着老爹，足以风风光光安度一生，没有必要再去

蹚熙攘江湖这趟浑水，吃相太难看。资本不是原罪，但要

珍惜，争取把既有的资源利用好，而不是拿着它去炫耀、

去糟蹋……

给“二代”们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一个宽松的拼搏

舞台来消解社会的焦虑与质疑，不仅是当务之急，也是至

关重要的。同时，恢复年轻人的自信，抛弃“二代”的迷思，

也是化解人们对“某二代”产生偏见的重要途径。

所以，就让“二代”飞一会儿吧。无论是“官二代”

“富二代”，还是“穷二代”“农二代”，都不必骄矜，亦无须

自卑，只要能脚踏实地，奋力拼搏，干出一番自己的事业

来，相信所谓的“二代”光环就会烟消云散的。

就贾浅浅而言，除去光环，我们或许可以把她当作

一位普通的作者去关注，应当就事论事，为黑而黑就没

什么意思了。

“如果提前了解了你所要面对的教育人

生，不仅仅教学生，还有学生背后复杂的家庭，

你是否还有勇气做个班主任？我们的教育缺的

不是完美的理想的教育理念，也不缺高科技的

教学条件，缺的是从心里给出的真心、正义、无

畏和同情。”

我想说，如果我要是知道当一个老师这么

艰难，我连教师资格证都不会考，更别说选择

教师这个职业。但是读完于洁老师的《我就想

做班主任》这本书，我似乎看到了教育大道上

的一道明亮的曙光。教育道路确实很艰难，但

是正因为艰难我们才要努力挖掘、努力发现这

份艰难里的“小美好”啊！没有挑战的职业算不

得职业，波澜不惊的生活也丢失了发现乐趣的

一切可能。

于洁老师洋洋洒洒五百多页的著作，是她

平时的积累、心得以及心血的累积和浓缩，但

是通篇读完我可以感受到，她想传达给所有老

师的可以概括为两个字———立情。

台湾作家杨子在《红粉知己》一文中有一

个耐人寻味的观点：人生以立言、立功、立德为

荣，其实，立情才是生命的最高境界。能爱与被

爱，生命就如花朵之开放，灿烂繁华，固不免终

于凋谢消退，也是不枉不朽了。立情，无时不

有，无处不在。班级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因我们

的用情而显得温暖温馨，“高尚的人性”，就是

这样一点一点汇集成的；班级“道德社区”的大

厦，就是这样一砖一瓦用心搭建的。

教育其实没有多么高超的技巧，用发自内

心的爱去对待学生，学生会感受到，这样实现

教育的双向奔赴指日可待。最让我感到震惊和

佩服的是于洁老师二十多年的班主任生涯内，

坚持给学生写信。在社会节奏如此之快的今

天，打个电话、发个信息有时候都还嫌太慢太

麻烦，恨不得学生能和你不用语言交流就能心

领神会，哪还会有老师给学生写信啊！耗时耗

力不说，学生又是否真的能被感化，真的理解

老师的一片苦心呢？但是更让我佩服的是于洁

老师也明知写信有时候会吃力不讨好，她也并

不指望一封书信就能改变一个学生的一生，但

是她仍然去做了。这种不计回报的对学生的爱

属实感染了我。她会在信里和她的学生交流学

生最近的表现，用温情脉脉的文字指出学生最

近存在的问题，那言辞口吻俨然一个知心大姐

姐，因为是用爱浇灌出的文字，所以读者无不

动容。再想想我自己，我对学生最大的关爱就

是单独谈话了，但是谈话的内容却总是以老师

高高在上的口吻在劝告甚至警告，有时候也会

有效果，但是终究不是一个优秀的教育方法。

书信能把对学生的关爱付诸文字，把自己满腔

的期待流于笔尖，让学生在打开信的一瞬间就

能感受到老师对自己的重视，那他们潜藏在心

底的积极向上的心自然而然就被激发了，即使

那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学生，那又怎样呢？一封

书信能承载很多，但是也许对那个孩子来说还

不够，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多想想他好

的方面，不厌弃他，也心怀期待，希望在未来的

某个日子里有某个契机出现，能让他有所改

变。这个别人很难做到的事情，于洁老师坚持

下来了，旁人以为她苦，她说她很幸福，所以她

呼吸到了更新鲜的空气，看到了更多美好的风

景。

从教以来，我还有一个执念———付出一定

要有回报。我对学生高要求、高期待，因此我也

充满了干劲，恨不得把我毕生所学一股脑都传

授给他们。一旦学生达不到我对他的期待，我

便会产生失望、愤怒、焦虑等情绪，折磨着学生

也折磨着自己。但是看到这本书，我释然了。于

洁老师在书里说道：“秉持一个原则：但行好

事，莫问前程。能力有限，顺其自然。”我想这就

是付出，但不求回报。我要有能自己用尽心力

但是学生依然表现平平的准备，毕竟影响学生

的因素实在太多太多，况且“高压”也实在不可

取，只会物极必反。当我们愤怒着学生上课不

好好听课，木愣愣地反应迟钝，却很少意识到

他们从早上7点多到傍晚5点多除了上课就是
在做作业，连上厕所都是匆匆忙忙的，年复一

年日复一日，他们的生活两点一线何其枯燥单

调，厚重的眼镜片后没有了少年人的灵气光

芒。放过学生，也放过自己；有所期待，但是不

求必然的回报。

“教育是一种慢的艺术”，这句话用在学生

身上和老师身上都可以。只要我们一直坚持

着、一直努力着，渐渐地就会找到事物本质和

物外之趣。你看大江流淌汪洋宽阔，仿佛自然

而然天生这般模样，可知百川汇海连小溪也不

放过；你看高树参天枝繁叶茂，仿佛轻而易举

年轮圈数，可知盘根错节连水滴也如数吸收。

你还要知道，成了江海，成了高树，所以更加有

能力吸收，于是有了波涛汹涌的磅礴气势，有

了绿荫如盖的皇皇风姿。

不必心慌，也不必着急，我们现在遇到的问

题和挫折其实那些名师早就经历过，并不特别。

老师的职业路很艰难，但是只有一步一个脚印

慢慢地走，才能发现教育其实也很美好呀！

我们知道小宝宝才需要让别人

哄睡，为什么妈妈也要别人哄睡觉

呢？你听我慢慢说。

妈妈最近掉头发掉得太多了，所

以妈妈晚上睡不着觉。她想让爸爸哄

她睡觉，可是爸爸说床上睡不下我们

几个，所以哄妈妈睡觉这件事就由我

来负责。

晚上的时候，我先让妈妈泡脚，

再给妈妈头上喷点药，我们就开始睡

觉了。就像哄小宝宝睡觉一样，软轻

轻地拍着妈妈后背。一下、二下、三下

……也不知道妈妈睡着没有，我就先

睡着了。

小的时候是

妈妈哄我的，现在

我长大了可以哄妈妈睡觉了。我觉

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以后我

要每天都哄妈妈睡觉。

让“二代”飞一会儿
◇李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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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很美好，道路很艰难
———读于洁《我就想做班主任》有感

◇朱晓琳

雨是从八月二十五日中午就开始的，比小

雨大，比中雨小，沥沥拉拉，下了六七个钟头，

才渐渐停息。

第二天早上，我起了床，从阳台的窗户望

过去，东边的天空中半黑不白的云稀稀拉拉，

朝霞顽强地云层中间透过来，似乎已经没有雨

的样子。不想，上午九点多，天空的云层忽然就

厚重起来，小雨再次从天而降，无休止的样子。

已经一个多月没有降雨了，每次去乡镇采

访，看着那些还没有长过膝盖、扭曲着叶子甚

至已经干枯的秋庄稼，心里总不是滋味。

今年的高温干旱似乎比往年厉害了许多。

望着一天比一天毒辣的太阳，常常躲在空调房

里的我，多么渴盼来一场透心凉的大雨，不只

是让自己得以透口清凉的水气，缓解一下酷暑

的煎熬，更想让依旧在田间劳作、望着日渐枯

萎的农人们看到秋天丰收的一丝希望。

这雨忽然就来了，虽然已经太晚了，早已

误了秋作物生长的大好时节，却也给了我许多

的喜悦。

算来，距离我彻底脱离农事劳作已经有两

年了。两年前的许多年头，年过古稀的父母听不

进我多次的劝阻，固执地耕种着老家的两三亩

薄田。虽然秋种夏收、夏种秋收大部分是机械

化，但还是免不了有人工的帮忙。所以每到夏

收、秋收，我还得回到老家，帮着他们颗粒归仓。

生在农村的我，对各种农事再熟悉不过

了。儿时的农村，父老乡亲们很少有闲下来的

日子。真的像宋朝诗人翁卷在《乡村四月》诗里

写的那样：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其实，不仅

是四月，农人们一年四季都是在从农家到田间

的穿梭之中。

立春刚过，豫西大地依旧春寒料峭，柳枝上

看不见一丝绿烟，甚至河里的冰还未完全消融，

正月十五前头，农人们已经开始忙碌起来。牲口

棚里积攒了一个冬天的大粪，需要用三齿耙子

刨起来，装上架子车，套上牲口，一车一车拉到

预留的春地里，为很快到来的春耕做准备。

休养生息了一个冬季的春地被犁耙得平

平整整，一场春雨过后，农人们立即忙碌起来，

种豆，种棉花，种花生，栽红薯苗，栽烟苗。乡间

道路上人欢马叫，拉着老海桶，挑着红薯苗，掂

着水壶，大人背着小孩，儿童蹦蹦跶跶，好像去

赴一场春天的盛会。

麦子扬花之后，农人们开始一年中第一次

紧张的时刻，这时候最怕老天久晴不雨，所有

的机井都水位下降得厉害，再大的泉眼也顾不

住水泵昼夜地抽水浇灌。在我儿时的记忆里，

农人们因为浇灌的次序发生争执，两个相邻村

庄争夺共用水库资源的事情时有发生。十年九

旱，或许是豫西很多村庄的常态。

不仅是夏天的小麦等各类作物，秋天的玉

米等各类作物同样时刻面临着干旱的煎熬，更

是折磨着农人们的心。当玉米长到半人高之

后，进入需水的高峰期，简直就是只有泡在水

里才会疯长一般。

从上初中起，我已经深深体会到父母田间

劳作的不易，经常在星期天或者暑假，帮着父

母干些农活。暑假两个月，我几乎每天下午都

会拿着镰刀和一根短绳，去到田间地头为牛割

草。地头的草常常因为持续的干旱，加上放养

的牲口的日日穿梭，而少得可怜。我和伙伴需

要钻进闷热的玉米地、黄豆地、芝麻地，去寻找

一种叫作抓地龙的野草。这种野草根系发达，

会生出许多长长的枝叶向四周蔓延，一长就是

一大片，而且一棵薅出来就是一大把。那时候

的我是极喜欢割这种草的，能省很多的力气。

为了让牛吃得饱一些，我每天下午都要在

田地里走来走去，去寻找丰茂的野草，等到夕

阳西下的时候，绳子捆起来的草背起来很吃力

了，才算是满载而归。

只有下雨的日子，才可以得到半天的清

闲。打着伞赶着牛顺着暴雨的河边一直往下游

走，牛儿顺着河边边吃边走，走上三四个小时，

才能走到下游的一处小型水库大坝，这时候给

牛饮了水，就该往回走了。

麦子收罢，农人们又会盼望着一场暴雨。

期盼中的暴雨总算来了，各家各户都在忙着播

种玉米，那时候还没有机械播种，全靠锄头刨

窝，连家里的小孩子都被要吆喝到地里，往窝

里丢种子。

当秋庄稼长起来的时候，依旧盼望的是一

场场的及时雨，农人最关注的是天气预报，雨

天来临之前，买化肥，给庄稼施肥，等着一场雨

浇在肥料上滋养禾苗。一场雨后，等上一两天，

地皮刚刚发白，赶快拿上锄头给庄稼除草，一

刻也不敢耽误。

如果遇到连绵的秋雨天，空气里有了一些

湿润的潮气，正是挑拣烘烤后的烟叶最佳的时

机。父亲会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在堂屋里把一杆

杆的烟叶从木杆上解下来，他就蹲在堂屋的门

口，趁着光亮，把烟叶按照等级挑选好，再扎成

一把把的小捆。整个堂屋里弥漫着呛人的烟草

味，让我们忍不住连连打着喷嚏，涕泪俱下。

雨中也有慌乱的时刻。院子里刚刚收获的

麦粒或者玉米粒，摊开晾晒，忽然一阵冷风袭

来，风中夹杂着暴雨的泥腥味，村庄上空充斥着

大人小孩的叫喊，家家户户在暴雨来临之前抢

收粮食。雨来了，农人们擦着脸上忙乱的汗水，

舒心地笑了，心里在庆幸又躲过了一次雨劫。

冬季或许是农人们一年中最休闲的时刻。

然而，儿时的印象中，父亲很少有闲下来的时

候。这时候是兴修水利的最佳时机。集体生产

时的机井早已承包给了个人，甚至一些庄稼人

也自发联合起来人工开挖机井。我每周放学回

到家里，总是看不到父亲的身影，大多的时候，

他是在深深的井底帮着人家淘井，为来年的农

田浇灌做准备。

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老家留给我的最

深的记忆，就是参加各种农忙劳动，而雨天前

后则是我回到农村最频繁的时间段。后来参加

工作，结婚生子，除了老家的农忙劳动，又多了

一项去岳父家参加农业劳动的差事。

岳父是一位干起农活来不知道疲倦的人。

从麦子浇灌到麦地套播玉米，从麦子收割到脱

粒，从玉米地施肥到收秋，从系烟叶到刨花生、

刨红薯，一年四季，岳父家里似乎总有干不完

的农活。

从小干惯了农活的我，其实充当的都是配

角，而当我走进岳父家，我是发挥着骨干作用，

这些超出我承受能力之外的农活，常常累得我

回到工作岗位好几天才能缓过劲来。所以那时

候是最怕去岳父家“服徭役”的，心底里也期盼

双休日有雨的降临，躲过一“劫”。

因此，从青年时代到中年时代，老家留给

我最深的记忆，除了在农忙时节回老家帮助父

母，又多了一份岳父家的农活。这使我对不同

时节的农活有了深深的体味。

因为这种看似不得已的农业劳动，无形中

让我始终没有脱离老家，也从繁重的农业劳动

中体味到农民生活的不易，它也时刻磨砺着我

吃苦耐劳、面对一切困难不被压垮的意志。

这些无形中的收获，在我的岳父患了癌症

离世以后，我终于减掉了去岳父家干农活的差

事；在我的父母渐渐苍老，家里的耕地大多都

送给亲戚邻居耕种后，我每年夏秋两季回家干

农活的次数越来越少，对于老家的风土人情、

家长里短知道的越来越少，我才渐渐感悟到那

些繁重的农业劳动对我的弥足珍贵。

有时候回到老家，看到比我辈分高的长者

渐渐老去、甚至离开人世，昔日的同伴也四海

奔波谋生，老家再也没有了儿时热闹的场景，

忽然心底就生出一阵悲凉。许多的时候，当我

们身处其境的时候，不觉得时光的倥偬和珍

贵；许多年后面对物是人非，才觉得那么多的

往事仿佛几个月前几天前才刚刚发生，却早已

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变得影影绰绰。

因为我们也在渐渐老去，所以越来越去回

忆那些早已模模糊糊的往事。忙忙碌碌的日子，

我们为了生计奔波，无暇这些回忆。当某一个时

间节点，当某一个与往事相似的场景出现，总会

勾起我们的回忆，如决堤的洪水，恣意横流。

就像今天，秋雨绵绵，我突然就想到了雨

中的农事，雨中的老家诸多往事。

我望着窗外的秋雨，丝丝缕缕，烟雾一般，

将远处的山峦和村庄都遮盖得了无踪迹。然

而，我的思绪，却如一艘时光穿越的神舟，带着

我回到了旧时的老家，让我返璞归真在雨蒙蒙

的儿时岁月。

1991年夏天，我师范毕业，在家等待分配的
日子里百无聊赖，便想寻点事做。做什么？和邻

居大我一岁的东子商量了几个通宵，最后决定

去洛阳关林批发点衣服回来卖。

想做生意就得有本钱。可刚从学校毕业的

我手里一分钱也没有，家里更是穷得叮当响。思

来想去也只好去姑姑家借了。那时候山里人家

都很穷，加上姑姑不当家，硬是一毛钱也没借出

来。从姑姑家出来，我伤心地哭了。人穷志短，难

道就因为父亲在一年前因意外事故去世，他们

那点姊妹情也没有了吗？我不甘心，擦干眼泪，

决定再去妹妹的干大家碰碰运气，居然借到了
50块钱。

那天早晨，我和东子先步行10里到镇上坐
公共汽车到县城，又从县城坐车到汝州，去看了

看师范母校和我的班主任老师，然后马不停蹄

坐车去洛阳。到关林时，天已快黑，一问离龙门

石窟才五六公里，心想来一趟不容易，咋着也得

去看看。待买了票进入景区，还没走多远，就听

管理人员喊着要关门了，催游客抓紧时间离开。

于是就在附近的一处石窟旁照了张相，匆匆离

开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关林商贸城，这里是

豫西地区规模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一排排一

眼望不到头的商铺，一堆堆琳琅满目的商品，一

件件新潮时髦的服装，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

接。我们走着看着问着，盘点着两个人身上不足

百元的本钱能够买多少便宜货。正走着，冷不防

身后疾驶过来一辆自行车，不经意间车把朝我

们身上蹭了一下，然后就有几件衣服从车上掉

下来。立马就有几个小青年不知从何处钻了出

来，围着我们让赔偿。东子刚想辩解几句，一个

小青年“啪”一巴掌狠狠地扇在东子脸上。路两

旁那么多摆摊做生意的，像是司空见惯一样，面

无表情，没一人搭腔。从未出过门也从未经过事

的我们立时被吓呆了。这是活生生的“碰瓷”啊！

没办法，东子把身上仅有的40多块钱全部掏了
出来。几个小青年拿了钱，扔下那几件不值钱的

衣服，一溜烟跑了。这地方是一刻也不能停留

了，我俩用我身上幸存的40多块钱，胡乱买了些
衣服、毛巾之类的东西，逃也似地离开了那里。

到家后，我和东子隐忍着在关林所受的屈

辱，开启了那个夏天漫长的卖衣服之旅。每天

在家早早吃过饭便上路了，东子骑辆破自行

车，我坐在后面，手里拎着一包衣服，顶着烈

日，翻山过河，走乡串户。说是卖衣服，其实更

像是游玩的。渴了，就在路边掬捧几口山泉水；

累了，就在路边树荫下小憩片刻。至于午饭则

更随机，走到哪个村子，遇着饭点了，就会有好

心人家给口饭吃，我们会送人家两条毛巾以表

谢意。山里人住得散，有时候赶到一个村子时，

已经过了饭点，干脆就饿一顿。毕竟是十七八

岁没出过门的山里孩子，又是第一次“做生

意”，连叫卖的勇气都没有。偶尔遇到卖菜卖瓜

的，听着人家熟练自如的吆喝声，心里很是羡

慕，嘴张几张，就是没有胆量喊出来。往往来到

一个村子，先是在村口找个树荫歇着，等慢慢

有人过来问“你俩是干啥哩？”才忙不迭地开口

“卖衣服哩，卖衣服哩。”“一看这俩孩子就没有

做过生意，哪有卖衣服不吭声的？”越说我们脸

越红，就赶忙说“看看吧，可便宜哩。”便宜归便

宜，毕竟那时候山里太穷，加上我们进的衣服

实在太少，慌忙中又不懂得挑选款式花色，大

多都是翻看一会了事，很少有买的。倒是几毛

钱的毛巾和一两块钱的薄汗衫卖出去不少。没

办法，我们只好咬咬牙，照本或是赔本卖，终究

也没卖出去多少。

直到9月份我去学校报到，也仅仅卖了十几
块钱，大部分衣服还躺在那里，被人翻看了一遍

又一遍，却再也换不回一分钱。第一次做生意就

这样悄无声息的结束了。

第一次做生意赔得一塌糊涂，可也让我赚

取了人生的第一笔经验和财富，知道了生活的

艰辛和不易，也真切体会到了不积跬步无以至

千里的深刻道理，铢积寸累，日就月将，做任何

事都得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方能成功。

第一次做生意
◇高长见


